變換提存物狀

案號：

案由：          
承辦股別：
訴訟標的金額：新台幣○○○元
聲  請  人　孫○○　男　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Ａ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○○○
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（○○）○○○○○○○
＊＊
請求變換提存物。

說明

聲請人前蒙　鈞院　○　○　年度裁全字第　○　○　號 　　　事件，准許　　　 提供擔保新台幣　　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萬元，並經提存同面額之現金（或同面額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　　　○　 ○　 證券）在案。（　○　○　年度存字第　○　○　號），惟該提存物證券兌現期間將屆滿，或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

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 ○　○　 ○　 ○
為此聲請人已另行備有同面額之證券：　 ○　 ○　 ○ 　○ 　○ 　如附表狀請　鈞院鑒核，賜准變換提存物之裁定，實感德便。

　　
　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民事庭　公鑒
中 　     華　　    民　      國  ○○  年  ○○  月  ○○  日

具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  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　　○　　○　　印
擇其一：


假扣押


假處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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